2008年10月28日

大家好，
 

由於過去已經針對這個問題討論很多，節省大家看信的時間，我簡單說一下個人意見。我個人是支持成立「性別平等委員會」，原因如下：

 

1. 一個有100多人的部會，應該比只有50多人的單位更能發揮作用。

2. 為什麼性別單位要叫的動其他單位呢？我個人期待的是性平會去實質推動一些業務，而不是站著某個高點，用以上制下的方式要求其他單位「聽命或配合」。

3. 或許可以檢驗一下，像環保署、文建會、或客委會願意成為一個院本部的單位嗎？他們都有自己的預算和人力，可以推動、補助業務和計畫，而且有獨立發言的機會。

4. 台灣不是北歐國家。整個社會的性別意識和性別平等實踐都不夠，要用菁英的方式去制訂一些總體的政策、再去層層推動到各部會、地方，中間的環節和監督都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台灣階級和城鄉之間的認知差距需要被重視。

5.進了院本部之後，就會成為一個黑盒子。最後大家可能會發現，還是要依靠婦權會的存在。那麼要求進入院本部的意義何在呢？

 

總之，讓性平會成為官僚體系中的一環，我認為至少在現階段是重要的。

 

另外，我最近知道，韓國的性平會在兩年前吧，改名為性別平等（韓文是用「婦女」）及家庭委員會。

目前的李明博總統又改回原名，將一些兒童和家庭預算移走。

如果政治人物對於一個既成單位都可以隨意處置，那麼如果是在總統府內的話，要重視或冷落都更容易吧。

可以這樣說：幸好韓國有一個既成的政府單位，即使不喜歡，總統也不能完全裁撤。

抱歉，還是說太多。

 

謝謝。

 

晉芬

